


开展市场监管领域“上门提醒+无感登记”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市场主体注册登记便利度，提升服务水

平，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现结

合我市实际情况，推行市场主体“上门提醒+无感登记”办

理模式。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 决策部

署，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企业和群众需要，规范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活动，营造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和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促进提高市场主体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二、 工作目标

为市场主体开通“无感登记”服务。充分发挥网格化监

管优势，将日常监管融入市场准入服务，产生“1+1大于2”

的效果，在提升市场准入服务质效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监管服

务能力水平，更大程度地优化市场准入机制，同时也为市场

主体免于证书管理，此举暖心又高效，便捷更快捷，降低往

来跑路办理证照的成本，省去管理证书的时间，让市场主体



在“无感”情况下完成登记变更，在暖心的监管服务下放心

经营。

三、 工作内容

(一)具体分工。一是各县（市）区日常监管执法人员负

责为市场主体提供帮办代办服务，通过黑龙江政务服务网的

“一网通办”系统，在市场主体经营场所或附近具有网络计

算机设备的场所帮助市场主体准备登记材料，并提交设立、

变更、注销申请，现场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联系登记窗口

工作人员为市场主体办理远程设立、变更、注销登记。收缴

变更、注销登记的原营业执照，并及时送还登记窗口。二是

各县（市）区登记窗口工作人员负责在接收登记业务并核准

无误后当即为商户核发新营业执照。新营业执照通过免费同

城邮寄或自取的方式送达申请人手中。负责对日常监管执法

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做好代办服务。

（二）具体做法。充分利用市场监管所、基层执法队网

格化管理优势，入户入企入园区入集贸市场，帮助广大市场

主体顺利办理登记业务，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办证办照跑路情

况，让人民群众真正体验到“无感登记”带来的便利。各县

（市）区市场局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过程中，着重检查营业

执照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未及时变更登记事项、不再经营

但未注销的、无照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等行为，如发现市场主

体存在营业执照仅一般项目超范围经营、许可事项未发生变



化或经营场所变更或有新设立、注销等登记业务需求的，要

按照工作任务分工现场为市场主体办理登记业务，日常监督

执法人员要与窗口审核人员做好协调配合，遇到疑难棘手问

题要立即与登记窗口人员沟通，按照“一企一策”原则，为

市场主体解决疑难问题。

四、有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

分工协作、齐抓共管，要树立市场监管“一盘棋”意识，做

好服务群众工作，特别是冬季寒冷，要最大程度地利企便民，

各单位要压实责任，按照要求将市场主体“上门提醒+无感

登记”办理模式落到实处。

（二）加强业务培训。加强登记窗口、执法人员业务培

训，不断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以及处理疑难问题的

能力。具体工作过程中，有无法解决的问题及时与市局登记

指导科联系，上报具体问题，市局负责对上协调解决处理疑

难杂症。

（三）强化宣传引导。避免市场主体因不懂网上操作、

不懂证书管理、经营繁忙未及时办理证照，造成的超范围经

营、无照经营、未及时变更登记等情况。由日常监管执法人

员现场为提醒市场主体应变更的事项，并普及经营管理、证

照管理常识。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广泛宣传，在日常监管中、

各政务服务大厅做好宣传，张贴办事指南，做好政策解读和



舆论宣传，引导服务对象积极参与。让市场主体实现“无感

即登记”，让市场主体更有获得感满意感。

附件1：无感登记台账

附件2：办事指南

附件3：操作流程



附件1

无感登记服务台账

序号 服务市场主体名称 监管人员 提交时间 审核人员 办结时间 证书领取方式

1

2

3

4

5

6

7



附件2

市场监管领域“上门提醒+无感登记”

办事指南

为进一步推进市场主体注册登记便利化，提升服务

水平，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做好服务人民群众工作要求，现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推

行市场主体“上门提醒+无感登记”业务办理模式。

一、应用情况

场景一：不涉及许可事项的超范围经营的；

场景二：应变更登记事项如法人、负责人、住所，但未

变更登记的；

场景三：不再继续经营但未办理注销的；

场景四：已开展经营生产经营活动但未办理执照的；

场景五：想办理营业执照但因路途远、冬季寒冷、不会

网上办理、不懂证照管理等情况的；

场景六：涉及市场监管职责的其他情形。

二、办理流程

（一）提出需求。申请人可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

向辖区监管人员提出登记需求，如新设立、变更、注销。

（二）准备材料。根据具体登记需求，如变更人员

需要准备变更后人员身份证、变更住所符合住所承诺制



的签订承诺书即可申请，不符合住所承诺制的需要准备

经营场所房产证明材料。

（三）提交申请。监管人员帮助申请人将登记注册

材料上传“一网通办”系统，并联系窗口人员进行审核。

（四）领取证书。通过黑龙江政务服务网企业开办

一网通办系统选择证书领取方式，可以选择邮寄方式或

选择就近登记窗口领取。

三、注意事项

1、选择证书邮寄的，要准确填写执照领取人电话、地

址，避免出现邮寄错误等情况。

2、如住所位于较偏远的地区，为减少冬季出行，尽量

选择网上办理、证书邮寄。

3、市场监管系统已开通登记注册全程通办，申请人有

关于市场监管领域证照问题可电话咨询或预约办理。

四、提交材料

（一）设立

1.公司

⑴《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⑵ 股东、发起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

⑶ 住所使用相关文件或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

报承诺书；



2.个体工商户

⑴《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⑵经营者身份证件复印件；

⑶住所使用相关文件或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

承诺书；

（二）变更（仅限变更法人或经营者、经营范围、名称、

住所或经营场所）

1.公司

⑴《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⑵变更登记事项涉及公司章程修改的，提交修改公司章

程的决议或决定、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公

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签字确认；

⑶变更后的人员身份证，涉及住所变更的重新签订住所

申报承诺书或提交住所证明材料；

⑷纸质版营业执照正、副本；

2.个体工商户

⑴《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⑵纸质版营业执照正、副本；

⑶变更后的人员身份证，涉及住所变更的重新签订住所

申报承诺书或提交住所证明材料；

⑷清税文书（税务局出具，仅限于变更经营者）；



（三）注销

1.公司（仅限于简易注销，公示期满20个自然日后提交

注销申请）

⑴《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⑵纸质版营业执照正、副本；

2.个体工商户（仅限于一般注销，无需公示）

⑴《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⑵纸质版营业执照正、副本；

⑶清税文书（税务局出具）；

五、各级登记机关联系方式

见下表



鸡西市营业执照登记权限一览表

登记机关 类型 登记事项 联系电话 登记地点 位置

市本级

企业
全市范围内外资、股份、煤矿类企业及登记权下
放至各区局前已吊销企业

0467-2189202 鸡西市政务服务中心
鸡西市鸡冠区康新路 92 号鸡西市政务

服务中心二楼 C 区 53 号窗口

个体

广益城、广源城、绿海门市、泰昌商贸有限公司、
万达广场、和平商场、南园综合市场、五交化大
楼、百货大楼、宏博地下商城、广益街地下、金
龙大厦（金龙商服）、金海服饰、新玛特（广益
店、中心店）、天元电子城、壹流电子城、隆庆
商业街、绿信蔬菜副食品有限公司、绿之源花鸟
鱼市场、新华市场（一楼、二楼）、新华花鸟鱼
市场、和平菜市场范围内个体

0467-2189286 广益城登记注册大厅
鸡西市鸡冠区祥光路 73 号广益城市场

三楼

鸡冠区

企业 辖区内（除外资、股份、煤矿外）全部企业 0467-2189203 鸡西市政务服务中心 鸡西市鸡冠区康新路 92 号

个体
辖区内全部个体 0467-2655218 鸡冠区政务服务中心 鸡西市鸡冠区鸿雁街 60 号

辖区内全部个体 0467-2189203 鸡西市政务服务中心 鸡西市鸡冠区康新路 92 号

农合 辖区内全部农民专业合作社 0467-2655218 鸡冠区政务服务中心 鸡西市鸡冠区鸿雁街 60 号

城子河区

企业 辖区内（除外资、股份、煤矿外）全部企业 0467-2438993
城子河区政务服务中

心

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河区中心大街鸡西
市维也纳酒店(中心大街店)西侧约 100

米

个体 辖区内全部个体 0467-2438993
城子河区政务服务中

心

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河区中心大街鸡西
市维也纳酒店(中心大街店)西侧约 100

米



农合 辖区内全部农民专业合作社 0467-2438993
城子河区政务服务中

心

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河区中心大街鸡西
市维也纳酒店(中心大街店)西侧约 100

米

虎林市

企业 辖区内（除外资、股份、煤矿外）全部企业 0467-5854408 虎林市政务服务中心 虎林市解放西路 1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C 区

个体 辖区内全部个体

0467-585440
3

虎林市政务服务中心 虎林市解放西路 1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C 区

0467-593937
9

虎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虎头市场监督管理所
虎林市虎头镇镇政府南 300 米

0467-591229
4

虎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东方红市场监督管理
所

虎林市东方红林业局机关大楼西 50 米

0467-594131
5

虎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迎春市场监督管理所
虎林市迎春镇中心路东汇宾楼

0467-597531
5

虎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杨岗市场监督管理所
虎林市杨岗镇邮政储蓄银行东侧

0467-597931
5

虎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云山市场监督管理所
虎林市云山农场农业银行东侧

0467-598770
7

虎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卫星市场监督管理所
虎林市八五零农场第六区二栋

0467-587731
5

虎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青山市场监督管理所

虎林市八五六农场青山大街金龙大厦西
100 米

0467-590831
5

虎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庆丰市场监督管理所
虎林市庆丰农场学校东门



0467-595131
5

虎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安兴市场监督管理所

虎林市八五八农场晨光小区 5号楼 5单
元 4楼

农合 辖区内全部农民专业合作社 0467-5854408 虎林市政务服务中心 虎林市解放西路 1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C 区

滴道区

企业 辖区内（除外资、股份、煤矿外）全部企业 0467-2572903 滴道区政务服务中心 鸡西市滴道区中华路 625 号

个体 辖区内全部个体 0467-2572903 滴道区政务服务中心 鸡西市滴道区中华路 625 号

农合 辖区内全部农民专业合作社 0467-2572903 滴道区政务服务中心 鸡西市滴道区中华路 625 号

麻山区

企业 辖区内（除外资、股份、煤矿外）全部企业 0467-2491665 麻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麻山区仁孝路中段

个体 辖区内全部个体 0467-2491665 麻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麻山区仁孝路中段

农合 辖区内全部农民专业合作社 0467-2491665 麻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麻山区仁孝路中段

梨树区

企业 辖区内（除外资、股份、煤矿外）全部企业 0467-2483576 梨树区政务服务中心 梨树区七道街 3号门市

个体 梨树区辖区内全部个体 0467-2483576 梨树区政务服务中心 梨树区七道街 3号门市

农合 辖区内全部农民专业合作社 0467-2483576 梨树区政务服务中心 梨树区七道街 3号门市

恒山区

企业 辖区内（除外资、股份、煤矿外）全部企业 0467-2561802 恒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恒山区七街道口文化活动中心一楼政务
服务中心

个体 辖区内全部个体 0467-2561802 恒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恒山区七街道口文化活动中心一楼政务
服务中心

农合 辖区内全部农民专业合作社 0467-2561802 恒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恒山区七街道口文化活动中心一楼政务
服务中心

鸡东县

企业 辖区内（除外资、股份、煤矿外）全部企业 0467-5582344 鸡东县政务服务中心 鸡东县德胜路与中心大街交叉口东北
320 米

个体 鸡东镇、鸡林乡辖区内全部个体 0467-5585167
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鸡东镇市场监管所

鸡东镇银峰大街 103 号



东海镇、永安镇、8510 农场、明德乡辖区内全部
个体

0467-571592
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东海市场监管所

东海县东海镇发展村

平阳镇、永和镇、下亮子镇、向阳镇辖区内全部
个体

13144678677
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平阳镇市场监管所

鸡东县平阳镇平阳村

哈达镇、兴农镇辖区内全部个体 15846703555
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哈达市场监管所

鸡东县哈达镇人民政府一楼

农合 辖区内全部农民专业合作社 0467-5582344 鸡东县政务服务中心 鸡东县德胜路与中心大街交叉口东北
320 米

密山市

企业 辖区内（除外资、股份、煤矿外）全部企业 0467-5296918 密山市政务服务中心 密山市东安街 92 号市民大厦 3楼 B 区

个体 辖区内全部个体 0467-5296918 密山市政务服务中心 密山市东安街 92 号市民大厦 3楼 B 区

农合 辖区内全部农合 0467-5296918 密山市政务服务中心 密山市东安街 92 号市民大厦 3楼 B 区



附件3

市场监管领域“上门服务+无感登记”

操作流程

一、需求登记

充分利用市场监管所、基层执法队网格化管理优势，入

户入企入园区入集贸市场，对有登记业务需求的市场主体积

极提供“上门服务”并做好相关记录。

二、提交申请

通过黑龙江政务服务网的“一网通办”系统，在市场主

体经营场所或附近具有网络计算机设备的场所帮助市场主

体准备登记材料，并提交设立、变更、注销申请，现场通过

电话、视频等方式联系登记窗口工作人员为市场主体办理远

程设立、变更、注销登记。收缴变更、注销登记的原营业执

照，并及时送还登记窗口。

三、受理审核

窗口人员要及时接收登记业务，认真核准提交材料，按

照《市场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确认材料无误后，当即为

申请人核发新营业执照。

四、制证发证

按照系统中申请人选择的领取证书方式，核发新营业执

照，有需要邮寄证书的，准确填写收件信息，当日寄出。



五、工作要求

1、严守工作纪律，杜绝市场主体等任何形式的感谢、

宴请、礼品。

2、严把准入关，帮助市场主体提交的材料要确保真实

有效，申请材料要严格按照《市场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中各类型登记业务提交材料清单准备申报材料。要做到一次

性告知，首问负责。

3、窗口工作人员要严把审核时间，发现申请材料有误、

不准确要当场告知监管人员，并指导监管人员一次性修正再

次提交。要主动询问申请人是否需要免费邮递服务，推进各

项惠企政策达到“免审即享”。


